
國立東華大學 
圖書館場地暨設備使用申請單 

 
※申請須知※ 
一、本申請單第 10, 14-16 項由本館人員填寫，申請人請勿自行填寫。 
二、使用本館場地與設備，須遵守本館「使用規則」與各項相關規定。 
三、若無法於申請使用時間到館使用，須於使用前通知本館取消預約，違者記違規積點 1 點。
四、場地使用完畢後，申請人須會同館員作現場檢視，以確定場地清潔、使用或借用設備完整，

且已置於指定歸還位置，並繳回鑰匙。 
1.申請人姓名  2.單位/系級  3.學號  

4.送件日期 年   月   日 5.身分別 □教師□博士生□碩士生□大學部□行政人員

6.連絡電話  7.E-mail  

8.課程(活動)名稱與指導教師姓名  

9.借用日期 從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
至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

10.服務檯 
收件人/日 

 
展場須備齊展出說明，由館員收件

11.□ 
一般場地 

□聆賞室

□5- 8 人，編號 248 (1)限 5 人以上才可於使用前 7 個日曆天內申請。
(2)每次使用 3 小時，使用時需於服務檯辦理鑰
匙借、還手續。 

(3)鑰匙不可攜出館外，且須依規定歸還，違者
記違規積點 3 點。 

□8-10 人，編號 250 
□15-30 人，編號 246 
(依使用人數配借) 

□討論室 (10-12 人/間，共 4 間)

□電腦講習室(20 人/間，1 間) 
□多媒體放映室(60 人/間，1 間)

(1)限本校教師申請，不做為教室使用。使用前
2-7 個工作天（不含使用當天）申請。 

(2)講習室 5 人以上，放映室 30 人以上才可申請。
(3)限學期中之上班日 09:00-12:00、13:00-16:00
使用。 

12.□ 
長期借用
研究小間 

研究小間  (1 人/間，共 27 間) 
□前半段      □後半段 

96-3 期 97.06.28-09.24 
(97.06.16-23 申請)  

97-1 期 97.09.30-98.03.03 
(97.09.16-23 申請) 

97-2 期 98.03.09-06.26 
(98.02.23-03.02 申請)

97-3 期 98.07.02-09.? 
(98.06.18-25 申請)

(1)限本校學生申請。 
(2)另設臨時借用研究小間(1 人/間，共 3 間)不需
填寫本單，直接持借書證至服務檯借用，不
提供預約與續借。 

(3)長期借用，請本人持借書證於申請期間內，
親至服務檯繳交申請單．服務檯當場於本單
右上角蓋收件編號。 

(4)使用時需於服務檯辦理鑰匙借、還手續，鑰
匙不可攜出館外，違者記違規積點 3 點。 

13.□ 
展場申請 

展出時借用器材名稱與數量 
□展示板(含燈)      個 
□展示櫃(含燈)      個 
□標示牌      個 

(1)限展本校師生藝文成果與校方活動，不得具
營利目的。展期以二星期為限。 

(2)申請必備條件，不齊或逾期者不受理申請：
a.時間：借期（包括進場布置、展期與退場收

拾）開始前 6 個星期提出申請。 
b.文件：展出說明及圖片(約 2-4 張 A4 紙張)
c.方式：直接與館員會勘、解說活動內容。 

(3)本館僅提供展場與現有器材。申請人須自行
負責保全。 

(4)借期開始前 4 個星期，以 E-mail 通知申請人
許可展出。申請人須持己簽章之同意書進場。

14.會勘與受理申請館員簽章及
相關註記 

15.回覆狀況 □已有人使用，無法借出  □同意借出   
   年   月   日以□電話□E-mail□當場回覆，回覆人：               

16.使用狀況 實際使用人數  鑰匙編號  服務檯經手人  

0970402 表 LB501 


